
穗南政数规字〔2019〕1号

关于修订广州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南沙区关于创新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服务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镇（街），开发区（区）各部门：

现将修订后的《广州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南沙区关于创新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服务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遵照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反映。

广州市南沙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2019年9月4日

广州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南沙区关于创新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服务的实施办法

为简化优化建设工程项目审批环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新行政审批服务，充分发挥我区“一颗印章管审批”的优势，打造国

际化市场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在贯彻执行《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穗府〔2017〕9号）等

文件精神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并结合我区实际，现就我区创新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服务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进一步提高项目审批效率、大幅缩短审批时限为目标，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有效率。

二、适用范围：企业投资类建设工程项目

三、改善企业投资建设工程项目审批管理

坚持效率优先，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实行告知承诺制，着力解决企业反映的耗时长、审批多等突出问题，形成吸引企业投资的南

沙优势。企业投资类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分为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3个阶段，以项目核准或项目备案、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核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等为主流程，并办理其他行政审批、备案事项以及相关技术审查事项。

（一）优化审批流程



1、实行并联审批，再造审批流程，将企业投资类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分为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收3个阶段（详见流程

图）。

2、工业、仓储用地项目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与“修建性详细规划”可合并为“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

3、工业、仓储用地项目的项目核准/备案登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可合并办理，同步

核发；其余用地项目的项目核准/备案登记、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准书、修建性详细规划可合并办理，同步核发。

（建设单位也可选择按照《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工程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穗府〔2017〕9号）第二条第（一）点

第2、15款办理）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中受理公示、批前公示时间合并。

（二）实行告知承诺制

1、根据《南沙开发区（自贸区南沙片区）、南沙区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告知承诺办法》，为既要提高审批效率，又要使审批与

监管相互促进，减少目前企业准备行政审批中前置条件材料的时间，促进投资便利化，实行告知承诺制。将需当场提交的材料为

办理行政审批事项的核心材料。对能够通过事中事后监管纠正不符合审批条件，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且办理该事项不可缺少的材料

为非核心材料。项目建设单位按要求提交核心材料，非核心材料在规定时间内后补，并以承诺书为依据即可办理相关许可事项。

待审批与监管相对分离的模式成熟后，逐步取消部分非核心材料作为办理相关行政审批事项的前置条件。

2、首批纳入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的事项为：

（1）企业投资项目备案

（2）企业投资项目核准

（3）经南沙土委会审议同意，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出让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4）经南沙土委会审议同意，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出让项目的建设用地批准书

（5）工业（仓储）用地新建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修建性详细规划）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7）大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查

（8）民用建筑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项目审核

（9）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备案

（10）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11）工业（仓储）用地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12）防空地下室竣工验收备案

（13）建筑工程临时施工准备复函

3、首批纳入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告知承诺的13项事项中，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建设单位需在作出行政许可之日起30个工作日

内提交非核心材料；临时施工准备复函：建设单位需在作出行政许可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提交非核心材料；其余事项：建设单位

需在作出行政许可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交非核心材料。

（三）允许建设工程地上（主体结构）、地下工程（基坑支护开挖、桩基础）分阶段报建施工

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为项目建设单位提前启动基坑及桩基础工程建设提供绿色通道，充分利用地下工程建设期间继续深化优化

上部主体结构建筑方案设计和技术审查，从而缩短项目建设周期。企业在取得修建性详细规划方案、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报告、

质量安全监督登记、施工合同、监理合同等确保建筑规划方案稳定、建筑结构质量安全前提的材料后，即可先行办理地下工程的

临时施工准备复函，企业在进行地下工程施工的同时办理其余相关的行政许可。

（四）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限

1、建设工程招标文件备案由3个工作日压缩至2个工作日。

2、工业、仓储用地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修建性详细规划）由18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工作日。

3、区审批权限的工业、仓储用地项目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核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12个工作日。



4、区审批权限的工业、仓储用地项目建设工程消防竣工验收由20个工作日压缩至12个工作日。

5、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中受理公示、批前公示时间合并，需做报告书、报告表的项目分别由30、15个工作日压缩至12个

工作日。

（五）减少一批受理材料

1、办理大型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查时，前面的审批事项已经提交过的项目投资立项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批

准书等材料可不用重复提交。

2、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前面的审批事项提交过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规划设计条件，项目投资立项投资批文等材料可

不用重复提交。

3、办理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时，前面的审批事项提交过的建设用地批准书或国有土地使用证等材料可不用重复提交。

4、办理民用建筑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项目审核时，前面的审批事项提交过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或者建设用地批准书、规划部门关

于报审方案的历次复文及图纸等材料可不用重复提交。

四、相关要求

（一）此前已出台的有关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的相关政策、措施等与本实施意见不一致的，以本实施意见为准。

（二）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19年12月24日，由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负责解释。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